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經理事業停業、終止營業及解散處理程序

	

	第一條
	為處理期貨經理事業停業、終止營業及解散，保障委任人權益，訂定本處理程序。

	第二條
	期貨經理事業停業、終止營業及解散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處理程序規定辦理，本處理程序未規定者，依本會相關章則、通函等辦理。

	第三條
	期貨經理事業自行申請停業者，其停業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應於擬定停業日前一個月檢附停業申報書函（如附件一）送本會轉報主管機關。

二、期貨經理事業函送停業申請同時，應依期貨經理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業務操作辦法與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所訂方式，了結停業前所為之交易事務，並通知保管機構辦理所有委任人交易帳戶註銷作業。

三、期貨經理事業應於停業日前一個營業日繳還委任人剩餘委託交易資金。
期貨經理事業受處分停業者，其停業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期貨經理事業接獲停業命令後，應依期貨經理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業務操作辦法與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所訂方式，了結停業前所為之交易事務，並通知保管機構辦理所有委任人交易帳戶註銷作業。

二、期貨經理事業應於命令停業日前一營業日前繳還委任人剩餘委託資金。

	第四條
	期貨經理事業辦理終止營業事項，準用第三條第一項。

	第五條
	期貨經理事業辦理解散事項，應檢附解散許可申請書（如附件二），其餘準用第三條第一項。

	第六條
	期貨經理事業應於停業日、終止營業日、解散日後二個營業日內，將委任契約處理結果暨保管機構所出具交易帳戶註銷證明文件申報本會轉陳主管機關。

	第七條
	本處理程序經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其修訂時亦同。


【附件一】

期貨經理事業停業、終止營業申報書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受文者：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主  旨：茲依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申報□停業□終止營業並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請轉陳  主管機關，請  查照。
	公司名稱
	

	營業處所
	

	期貨經理事業

代號
	

	預定停業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預定終止營業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報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1、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擬停業日期、終止營業日期。

2、 其他依主管機關及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規定應申報事項。

	公司及代表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註一：自行申報停業、終止營業必須事先(一個月前)申報。

註二：影本需加蓋公司大小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
【附件二】

期貨經理事業解散許可申請書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受文者：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主　旨：茲依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申請解散許可並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請轉陳   主管機關，請  查照。

	公司名稱
	
	期貨經理事業代號
	

	實收資本額
	
	營業處所
	

	開業日期
	
	解散日期
	

	申請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股東常會或股東臨時會決議錄：

二、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公司及代表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註：影本需加蓋公司大小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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